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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的良好氛围。要总结

培训工作中的经验做法、面临困难和存在问题，于 11 月 10 日

前将工作总结报送我委。

附件：2021 年上海市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任务表（各区）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1 年 8 月 4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